
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于2021年7月21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兴隆山保税区南沙大街2888号召开。

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于莹、陈思铭律

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席会议见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规则》”）和

《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出具本法

律意见书。 

  根据对事实的了解和对法律的理解，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合法及是否符合《公司章程》、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的合法有效性以及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发

表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系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出具。本所律师同意将本

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予以公告，并依法对

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

大遗漏，否则本所律师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审查判

断，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董事会已于会议召开15日以前即2021年7月6日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了《长春经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公司发布的该等公告载明了会议的时间、地

点、召集人及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融资融券、转融

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

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及有权出席股东的股权登记日，披露了会议审议的

事项，说明了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告知了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时间、地

点、联系电话、联系部门、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提示了投资者

参加网络投票的注意事项。 

会议所涉各议案内容公司已在《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资料》、《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披露，公告全文刊登于2021年7月6日的《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1 年 7 月 21 日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兴隆山

保税区南沙大街 2888 号如期召开。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

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13：00—

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1 年 7 月 21 日 9:15—15:00；涉

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按

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及会议内容与公告一致。公

司发出通知的时间、方式及通知内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回购了本公司股份，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

大会表决权，据此，在计算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时应当扣减回购专用账户中

的股份数，即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38567203股。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签名及《授权委托书》等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委托代理人合计11名，代表股份数149748112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4.145%。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名，代表股份数3391759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73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9名，代表股份数

115830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1%。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和

授权委托书，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均具有合

法有效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经验证，出席会议人员除上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外，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

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现场会议，该等人员均具

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3、召集人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是由董事会召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记名投票表决程序 

经验证，出席公司本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就下列议案事项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表决：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上述议案与《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一致，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监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本所

律师经审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方式，当场进行了逐项表决。同时按

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

布了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对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未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合

并统计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均以特别决议方式

通过。  

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网络投票视为出席会议，以下统计结果均含网 络投

票）： 

 1、《关于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普通股合计，同意票数148,956,912股，占

投票总数比例99.4716%；反对票数791200股,占投票总数比例0.5284%；弃权票数

为0股。 

上列议案获得有效表决通过。经本所律师核查，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方式、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

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二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关于长春经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吉林衡丰律师事务所（公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于莹 

经办律师：陈思铭 

 


